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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心法官解走心法官解““法结法结””又化心结又化心结
——记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员额法官闫磊

■文/本报记者 张丽霞 薛宏冰 图/本报记者 范子恒

调出和谐 解开纷争

采访当天，记者一大早赶到闫磊办公室时，他正

和几名当事人交流案情。“这不，一会儿的时间已经走

了三四拨儿当事人了。”爽朗的闫磊直言，每天早上七

点四十左右，他就进入了工作状态。

提及缘何与法结缘，闫磊说：“这是一件偶然的

事。”

1989年，从师范学校毕业还不满20岁的闫磊被分

配到舞阳县教育系统工作。“恰逢法院招干，对法律工

作很感兴趣的我就报考了，没想到考上了。”闫磊说。

1990年，闫磊正式进入法院工作。“当老师和当法

官关联性不大，但都需要关注人的心理。”勤奋好学的

他从书记员做起，一边学习一边实践，迅速成长为业

务能手。

34年来，闫磊经历了自我成长，也见证了我市基

层法院的发展与变化。工作中，闫磊始终坚持“调解

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在他看来，调解比判

决更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案结了，事了了，当事人

之间的关系也要得到修复。”闫磊说，这才是他工作的

目标。

“没有他，俺家就散了。”提起闫磊，源汇区居

民王某至今念念不忘他的帮助。几年前，王某陷入婚

姻危机，丈夫张某起诉离婚。王某不同意，情绪激

动。闫磊了解情况后，得知张某与王某平时感情较

好、家庭和谐，没有特别大的矛盾，离婚只是男方一

时冲动。

经多次调解无果后，闫磊决定开庭审理。庭审

前，闫磊做了大量工作，联系王某的子女及朋友，稳

定其情绪，并邀请王某所在村的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审。

开庭后不久，王某因情绪激动朝一旁的墙撞去，

被眼疾手快的书记员拦下。事发突然，闫磊当即宣布

休庭，并将当事人分别带到调解室做工作。“一日夫妻

百日恩。她今天的行为确实有点儿过激，但也说明她

重视你。”调解室里，闫磊帮助张某回忆同王某生活的

点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闫磊的耐心说和下，

打开心结的张某选择撤诉，并表示以后会用心经营家

庭。

在闫磊的办公室文件柜上面，放着几面卷起的锦

旗。记者打开其中一面锦旗，只见上面印着“审案释

法理 调解促和谐”两行大字。这是一面由原告、被

告共同送的锦旗。

这是一个标的千万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被告河南某建设公司承包了某地产公司的房产项

目后，将该工程承包给原告，并签订协议书。原告如

期完工，但被告迟迟不给原告支付工程款。双方因此

产生纠纷。

受理该案后，闫磊仔细研究案情，发现双方是多

年的合作伙伴，本着“调解优先，助企解纷”的原

则，多次找到原告、被告及其代理人了解情况，耐心

分析案情，为双方普及法律知识，分析利弊得失。经

过近两个月的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了

调解协议。

“闫法官的调解，为我们带来了进一步合作的机

会。”原告、被告均表示，闫磊对案件的处理方式他们

都认可。

在案件审理中，法官要抓住机会问个水落石出，

要及时找到问题出在哪儿……闫磊说，这些都是一名

老法官的判案经验。法官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结案，

必须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迅速找到双方的矛盾点，快

速找准案件症结。

用好情理法 倾心促和谐

多年来，闫磊坚持把调解工作贯穿办案全过程，

经常利用午休、晚上下班、周末等当事人方便的时间

与其沟通，用家常话讲清楚法律，依法据实给出处理

建议，既解了“法结”，又化了心结。

近两年，闫磊审结一审普通民事案件900余个，调

撤率达65%以上。如此高的调撤率，他是如何做到的？

法官助理牛宁告诉记者，闫磊对待案件十分严

谨。案件开庭前，他总习惯与当事人聊一聊案件情

节、家长里短、人生百态。

“聊着聊着，当事人的心结就解开了，调解水到

渠成。”闫磊每次成功调解后都非常开心，“调解成

功，原告撤回起诉，双方当庭履行义务，不仅提高了

办案效率，还节省了司法资源，多好啊！”

“虽然我跟着闫法官当法官助理的时间不长，但

已经接到三四个当事人送来的锦旗。”牛宁说，这都是

当事人对法院工作的认可。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群众依法维权意识越

来越强，法院受理的案件也逐年增多。“很累，黑眼圈

也越来越重了。上班时一直在讲话，回到家就不想说

话了。”闫磊说，好在善解人意的妻子十分支持他的工

作。

他经常劝当事人，一些小纠纷尽量不要打官司，

协商解决不仅能节省司法资源，还能让双方关系更和

谐。“我希望大家遇到问题能协商就协商，不必斤斤计

较。实在解决不了，吃点儿小亏也无妨。”这是闫磊朴

素的想法。

案件越来越多，他的遗憾也越来越多。

以前一个案件判决前，他有充分的时间与当事人

反复聊天，当事人内心想什么，他要怎么做才能真正

解决问题，都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如今，虽然按照

法律规定作出了判决，但是一些案件因时间原因，他

不能与当事人有更多的沟通。“以前我会和很多当事人

做朋友，成为他们工作、生活上的法律咨询师。现在

节奏太快了，少了很多情感交流的机会，有些沟通工

作来不及做。”闫磊说，这是遗憾，也是压力。

工作之余，闫磊不断给自己充电，向团队里的年

轻干警学习现代信息技术、学习网上开庭，第一时间

学习新修改的法律。针对法律条文的细微变动，他积

极与同事讨论交流。

保持热爱 言传身教薪火传

聊起闫磊，同事们有谈不完的话。

“他是一个心怀温情的法官。”王璐说，在审理

一个离婚案件时，牵涉孩子归谁抚养的问题，为缓解

孩子的紧张情绪，让孩子能够真实表达内心意愿，闫

磊先陪孩子聊学习、生活，还给孩子发红包。王璐

说，类似的例子太多了，闫磊总是不忘给孩子们买

糖、买玩具或者发红包，尽量减少因父母离婚对孩子

的伤害。

对于经济困难的当事人，闫磊常会伸出援手，捐

钱捐物。“我也过过苦日子，对群众的困难能感同身

受，总想着尽全力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闫磊说。

“法律要遵守，但工作方法也要灵活，语言交流

要走心。”闫磊这样说，也一直在这样做。

“他是我来法院工作后的第一个老师。”牛宁说，

“一些简单的案件判决书，我起草完交给他，他审核完

交给我再修改，然后他再审核我再修改。这样的过程

每个案件都要有三四次。这样做不仅保证了判决书不

出错，还确保案件的判决公平公正。”

王璐说：“他不但特别善于调解，而且他的调解能

让当事人双方都满意。这是很难做到的。比起判决，

他宁愿耗时耗力去调解。为此，他不得不牺牲更多的

休息时间。他很负责任，对案件细节的把控很有经

验。”

闫磊很讲究调解的艺术性。他常说，当事人情绪

非常对抗时，不利于调解，要稳一稳、等一等，找一

个恰当的调解时机很重要。

一年中，闫磊要经手300多个案件，平均到每个案

件的时间很有限，有时同一个时间段要处理好几个案

件。“他记忆力特别好，每个案件细节都刻在脑海中，

思维转换特别快。”同事们对他很敬佩。

“资深法官要通过日常指导、示范指导、督促指

导等方式‘手把手’帮教，全方位提高青年法官职业

道德水准和业务工作能力，切实培养一批有作为、有

能力、敢担当的青年法官。”谈起老带新工作，闫磊

说。

近年来，闫磊先后荣获全市人民满意的政法工作

先进个人、漯河市优秀共产党员、漯河市执法办案突

出贡献奖等称号，被市中级人民法院记个人三等功两

次；他带领的团队荣获漯河市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

集体称号。

“这辈子能够当一名法官，通过一个个案件帮助

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我很骄傲、很自豪。”闫磊说。

和同事一起研讨案情

接待当事人

开展普法宣传

主动上门了解群众诉求

进行调解

开庭审理案件

“这个案件中，我的权益咋就得不到保护？”

“法律保护的是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你的权益

是否正当合法，还有待进一步审理。”

…………

日前，在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

长、员额法官闫磊向记者还原了一个案件的场景。

“当事人怒气冲冲，我可不能生气。”闫磊说，

他一边稳定当事人情绪，一边向当事人讲解什么是

合法权益。经过闫磊一番释法说理，当事人表示信

服，当场撤诉。

审理民事案件、化解矛盾纠纷，是闫磊工作的

日常。

如今，工作34年的他，仍奋战在审判工作一

线，保持着对审判事业的热情。


